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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 
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處理方式 

一、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

疫情影響，使工地出工人數減少造成工率降低而影響工進，惟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8 日提供之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處理方式無法直接適用，考量

工地實務運作已有工地預計出工人數及無法出工人數等相關資

料，爰基於契約雙方誠信基礎及從速、從簡原則，提供本處理

方式供機關參考，並本權責辦理形式審查；除有異常情形，方

需提供佐證資料，供實質審查。 

二、適用期間:   

自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 COVID-19 疫情警戒標準調降至第

二級起，至衛生福利部將其公告為第四類傳染病之日止。 

三、工期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名詞定義、計算說明詳附表) 

(一)工程仍有部分進行者： 

1.考量工地採人員協力作業之配合方式且各項作業互為影

響，當日無法出工比率達 0.5 以上者，展延 1 日；未達

0.5 者，以該比率 2倍計算展延日數，並逐日累加為展延

工期日數。 

2.廠商如認為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影響工期逾前目計算

日數，得檢具相關事證另為申請，由機關本權責辦理。 

(二)工程全面停工者，經監造、專案管理廠商（單位）事實認定

後，報機關同意予以展延工期。 

(三)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管理費用，依個案工程契約約定辦理；

契約未訂明者，因屬不可預見且無法合理防範之情事，機關

得參照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4條第 8款第 4目

內容，核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要實際費用，並由契約雙

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 

(四)契約雙方依案件特性(如無協力作業部分、為防疫或政策需

要之工程等)，認為不適宜依本處理方式辦理者，得自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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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處理方式。 

(五)個案因材料、設施、設備、國際技術人員受疫情影響進場時

程，或臺灣本島與離島間就前開事項之影響，致影響工程進

行者，由機關依廠商提出之相關事實、理由、證據及個案契

約約定辦理。契約未約定者，得參考工程會訂定之「採購契

約要項」及各類採購契約範本辦理契約變更。 

四、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及財物採購兼具工程性質部分亦準用

本處理方式。 

五、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涉及工程施工前期之可行性研究、

規劃或設計等工作，其已完成階段性成果並提送機關，惟因受

疫情影響審查進行者，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先行支

付該部分工作費用之 80%，剩餘費用，於機關審查通過後依契

約約定給付。 

六、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涉及配合工程進行者（監造或專案

管理）： 

(一)工程依本處理方式展延工期者，監造廠商或專案管理廠商增

加之服務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31 條及個案契約約定辦理；契約未訂明者，依上開規定並參

考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4條第 9款採

甲式（超出『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

數）／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監造服務費)＊（增加期間監

造人數／契約監造人數）。其中工程契約工期係指該監造各

項工程契約所載明之總工期；或採乙式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計算，並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 

(二)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技術服務費用者，如增加服務期間

之費用已依技術服務契約給付者，其工程依本處理方式計算

所增加之履約費用，不納入建造費用之計算範圍。 

七、本處理方式經工程會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 日發函提供後，

個案尚未完成結算者，契約雙方仍得就核實認定有困難部分，

參考本處理方式核算展延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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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OVID-19 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工程部分進行者工期展延計算說明 

項次 名稱 定義/證明文件 小計 備註 

A 
當日無法 

出工人數 

1. 定義：為當日工地確診、居家隔

離或家庭照顧需求而無法出工之

合計人數。 

2. 證明文件：得以「確診者指定處

所隔離通知書」、「接觸者居家（個

別）隔離通知書」，或由廠商陳述

事實擬具居家隔離或家庭照顧而

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經工地主任

(或工地負責人)及廠商負責人共

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件為之。 

3. 個案工地人員於自主健康管理期

間，如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含發燒

或咳嗽)等情形者，得以前開造冊

方式納入無法出工人員名冊。 

  

B 
當日工地 

預計出工人數 

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

日應施作工項合理出工人數。 
  

C 
當日無法 

出工比率 

當日無法出工人數/當日工地預計

出工人數=(A/B) 
  

D 當日可展延日數 當日無法出工比率*2=(C*2)≤1   

備註 

1. 於履約期間內逐日將當日可展延日數累加，得出整體工程受影響程

度，而為整體工程「展延日數」之參考依據。 

2. 當日可展延日數不得逐日按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7 條履約期限

第 3款工程延期第 1目：「…。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

未達 1日者，以 1日計。」檢核。 

3. 個案工程如因關鍵作業人員或關鍵管理人員因疫情無法出工，致影響

工地大部分作業進行，以當日無法出工比率方式計算可展延天數，有

低估之情形者，廠商得舉證後由機關依本處理方式第 3 點第 1 款第 2

目辦理。 

4. 當日工地預計出工人數，為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

作工項合理出工人數，例如由施工日誌及相關施工表報記載或推算之

預計出工人數、或依施工進度表之預計施工項目及數量按工率換算等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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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 
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處理方式」修正對照表 

 

修正文字 現行文字 修正說明 

一、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非第三級疫情

警戒期間疫情影響，使工地

出工人數減少造成工率降

低而影響工進，惟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

程會)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8 日提供之第三級疫情警

戒期間處理方式無法直接

適用，考量工地實務運作已

有工地預計出工人數及無

法出工人數等相關資料，爰

基於契約雙方誠信基礎及

從速、從簡原則，提供本處

理方式供機關參考，並本權

責辦理形式審查；除有異常

情形，方需提供佐證資料，

供實質審查。 

一、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非第三級疫情

警戒期間疫情影響，使工地

出工人數減少造成工率降

低而影響工進，惟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

程會)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8 日提供之第三級疫情警

戒期間處理方式無法直接

適用，考量工地實務運作已

有工地預計出工人數及無

法出工人數等相關資料，爰

提供本處理方式供機關參

考，並本權責核實辦理。 

基於契約雙方誠信基

礎及從速、從簡原則，

將本處理方式內容文

字涉及「核實認定」、

「核實審認」用語修改

為「形式審查」。 

二、適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110

年 7月 27日 COVID-19 疫情

警戒標準調降至第二級

起，至衛生福利部將其公告

為第四類傳染病之日止。 

二、適用期間:自中華民國 110

年 7月 27日 COVID-19 疫情

警戒標準調降至第二級

起，至衛生福利部將其公告

為第四類傳染病之日止。 

無修正。 

三、工期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

(名詞定義、計算說明詳附

表) 

三、工期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

(名詞定義、計算說明詳附

表) 

無修正。 

(一)工程仍有部分進行者： 

1.考量工地採人員協力作業之配

合方式且各項作業互為影 

響，當日無法出工比率達 0.5 

以上者，展延 1 日；未達 0.5

者，以該比率 2 倍計算展延日

數，並逐日累加為展延工期日

數。 

(一)工程仍有部分進行者： 

1.考量工地採人員協力作業之配

合方式且各項作業互為影 

響，當日無法出工比率達 0.5 

以上者，展延 1 日；未達 0.5

者，以該比率 2 倍計算展延日

數，並逐日累加為展延工期日

數。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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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商如認為非第三級疫情警戒

期間影響工期逾前目計算日

數，得檢具相關事證另為申

請，由機關本權責辦理。 

2.廠商如認為非第三級疫情警戒

期間影響工期逾前目計算日

數，得檢具相關事證另為申

請，由機關本權責核實審認。 

基於契約雙方誠信基

礎及從速、從簡原則，

將「核實審認」用語酌

修文字。 

(二)工程全面停工者，經監造、

專案管理廠商（單位）事實

認定後，報機關同意予以展

延工期。 

(二)工程全面停工者，經監造、

專案管理廠商（單位）事實

認定後，報機關同意予以展

延工期。 

無修正。 

(三)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管理

費用，依個案工程契約約定

辦理；契約未訂明者，因屬

不可預見且無法合理防範

之情事，機關得參照工程會

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第4條第8款第4目內容，核

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

要實際費用，並由契約雙 

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 

(三)因展延工期所衍生之管理

費用，依個案工程契約約定

辦理；契約未訂明者，因屬

不可預見且無法合理防範

之情事，機關得參照工程會

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第4條第8款第4目內容，核

實給付廠商所需增加之必

要實際費用，並由契約雙 

方協議辦理契約變更。 

無修正。 

(四)契約雙方依案件特性(如無

協力作業部分、為防疫或政

策需 要之工程等)，認為不

適宜依本處理方式辦理

者，得自行協議處理方式。 

(四)契約雙方依案件特性(如無

協力作業部分、為防疫或政

策需 要之工程等)，認為不

適宜依本處理方式辦理

者，得自行協議處理方式。 

無修正。 

(五)個案因材料、設施、設備、

國際技術人員受疫情影響

進場時程，或臺灣本島與離

島間就前開事項之影響，致

影響工程進行者，由機關依

廠商提出之相關事實、理

由、證據及個案契約約定辦

理。契約未約定者，得參考

工程會訂定之「採購契約要

項」及各類採購契約範本辦

理契約變更。 

(五)個案因材料、設施、設備、

國際技術人員之引進或臺

灣本島與離島間就前開事

項之運輸受防疫措施影

響，致影響工程進行者，由

機關依廠商提出之相關事

實、理由、證據及個案契約

約定核實審認。契約未約定

者，得參考工程會訂定之

「採購契約要項」及各類採

購契約範本辦理契約變更。 

1.材料、設施、設備、

國際技術人員受疫

情影響進場時程，納

入展延工期要件。 

2.基於契約雙方誠信

基礎及從速、從簡原

則，將「核實審認」

用語酌修文字。 

四、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及財

物採購兼具工程性質部分

亦準用本處理方式。 

四、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及財

物採購兼具工程性質部分

亦準用本處理方式。 

無修正。 

五、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

涉及工程施工前期之可行

五、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

涉及工程施工前期之可行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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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規劃或設計等工

作，其已完成階段性成果並

提送機關，惟因受疫情影響

審查進行者，由契約雙方協

議辦理契約變更，先行支 

付 該 部 分 工 作 費 用 之 

80%，剩餘費用，於機關審

查通過後依契約約定給付。 

性研究、規劃或設計等工

作，其已完成階段性成果並

提送機關，惟因受疫情影響

審查進行者，由契約雙方協

議辦理契約變更，先行支 

付 該 部 分 工 作 費 用 之 

80%，剩餘費用，於機關審

查通過後依契約約定給付。 

六、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

涉及配合工程進行者（監造

或專案管理）： 

(一)工程依本處理方式展延工

期者，監造廠商或專案管理

廠商增加之服務費用，依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第 31 條及個案

契約約定辦理；契約未訂明

者，依上開規定並參考工程

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第 4條第 9款採

甲式（超出『工程契約工期』

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

日數）／工程契約工期之日

數＊(監造服務費)＊（增加

期間監造人數／契約監造

人數）。其中工程契約工期

係指該監造各項工程契約

所載明之總工期；或採乙式

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

算，並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

契約變更。 

六、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履約內容

涉及配合工程進行者（監造

或專案管理）： 

(一)工程依本處理方式展延工

期者，監造廠商或專案管理

廠商增加之服務費用，依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第 31 條及個案

契約約定辦理；契約未訂明

者，依上開規定並參考工程

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第 4條第 9款採

甲式（超出『工程契約工期』

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

日數）／工程契約工期之日

數＊(監造服務費)＊（增加

期間監造人數／契約監造

人數）。其中工程契約工期

係指該監造各項工程契約

所載明之總工期；或採乙式

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

算，並由契約雙方協議辦理

契約變更。 

無修正。 

(二)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

技術服務費用者，如增加服

務期間之費用已依技術服

務契約給付者，其工程依本

處理方式計算所增加之履

約費用，不納入建造費用之

計算範圍。 

(二)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算

技術服務費用者，如增加服

務期間之費用已依技術服

務契約給付者，其工程依本

處理方式計算所增加之履

約費用，不納入建造費用之

計算範圍。 

無修正。 

七、本處理方式經工程會中華民

國 111 年 10 月 3 日發函提

七、本處理方式經工程會中華民

國 111 年 10 月 3 日發函提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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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後，個案尚未完成結算

者，契約雙方仍得就核實認

定有困難部分，參考本處理

方式核算展延日數。 

供後，個案尚未完成結算

者，契約雙方仍得就核實認

定有困難部分，參考本處理

方式核算展延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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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字 現行文字 修正說明 
 

附表 COVID-19 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工程部分進行者工期展延計算說明 

項次 名稱 定義/證明文件 小計 備註 

A 
當日無法 

出工人數 

1. 定義：為當日工地確診、居家隔離或家

庭照顧需求而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 

2. 證明文件：得以「確診者指定處所隔離

通知書」、「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

知書」，或由廠商陳述事實擬具居家隔

離或家庭照顧而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經

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及廠商負責

人共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件為之。 

3. 個案工地人員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如

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含發燒或咳嗽)等

情形者，得以前開造冊方式納入無法出

工人員名冊。 

  

B 
當日工地 

預計出工人數 

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

作工項合理出工人數。 
  

C 
當日無法 

出工比率 

當日無法出工人數/當日工地預計出工人

數=(A/B) 
  

D 
當日可展延日

數 
當日無法出工比率*2=(C*2)   

備註 

1. 於履約期間內逐日將當日可展延日數累加，得出整體工程受影響程度，而為

整體工程「展延日數」之參考依據。 

2. 當日可展延日數不得逐日按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7 條履約期限第 3 款

工程延期第 1目：「…。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 1日者 ，

以 1日計。」檢核。 

3. 個案工程如因關鍵作業人員或關鍵管理人員因疫情無法出工，致影響工地大

部分作業進行，以當日無法出工比率方式計算可展延天數，有低估之情形，

廠商得舉證後由機關依本處理方式第 3點第 1款第 2目辦理。 

4. 當日工地預計出工人數，為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作工項

合理出工人數，例如由施工日誌及相關施工表報記載或推算之預計出工人

數、或依施工進度表之預計施工項目及數量按工率換算等方式。 

 

附表 COVID-19 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工程部分進行者工期展延計算說明 

項次 名稱 定義/證明文件 小計 備註 

A 
當日無法 

出工人數 

1. 定義：為當日工地確診、居家隔離或家

庭照顧需求而無法出工之合計人數。 

2. 證明文件：得以「確診者指定處所隔離

通知書」、「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

知書」，或由廠商陳述事實擬具居家隔

離或家庭照顧而無法出工人員名冊經

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及廠商負責

人共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件為之。 

  

B 
當日工地 

預計出工人數 

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

作工項合理出工人數。 
  

C 
當日無法 

出工比率 

當日無法出工人數/當日工地預計出工人

數=(A/B) 
  

D 
當日可展延日

數 
當日無法出工比率*2=(C*2)   

備註 

1. 於履約期間內逐日將當日可展延日數累加，得出整體工程受影響程度，而為

整體工程「展延日數」之參考依據。 

2. 當日可展延日數不得逐日按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7 條履約期限第 3 款

工程延期第 1目：「…。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 1日者 ，

以 1日計。」檢核。 

3. 個案工程如因關鍵作業人員或關鍵管理人員因疫情無法出工，致影響工地大

部分作業進行，以當日無法出工比率方式計算可展延天數，有低估之情形，

廠商得舉證後由機關依本處理方式第 3點第 1款第 2目核實認定。 

4. 當日工地預計出工人數，為廠商提出申請由監造單位確認之當日應施作工項

合理出工人數，例如由施工日誌及相關施工表報記載或推算之預計出工人

數、或依施工進度表之預計施工項目及數量按工率換算等方式。 

1.參考公務機關

開會通知單，

就出席者於自

主健康管理期

間，有呼吸道

感染症狀(含

發燒或咳嗽)

等情形者請勿

出席之用語，

可避免確診者

於自主健康管

理期間仍具有

傳染力，而使

疫情再度擴散

之情形，而將

工地人員於自

主健康管理期

間，有該等情

形者，亦得以

造冊方式納入

無法出工人員

名冊。 

2.於契約雙方誠

信 基 礎 及 從

速 、 從 簡 原

則，備註「核

實認定」用語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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